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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 洱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函

普农函〔2021〕48号

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对政协普洱市四届四次

会议第 166 号提案的答复函

车立庚委员：

您在政协普洱市四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加大农村人居

环境整治支持力度的建议》（第 166号提案），已交我单位研究

办理，经商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全市农村人居环境现状

普洱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，2018

年以来，通过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，全市以建设美丽

宜居村庄为导向，以农村“厕所革命”、农村生活垃圾处理、污水

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，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

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全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。

一是农村入厕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。全市共有农村公厕

11355 座，其中无害化卫生公厕 6988 座，已实现了乡（镇）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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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 1 座以上无害化卫生公厕全覆盖的目

标。全市有农村户厕 390337座，其中无害化卫生户厕 272614座，

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61%。全市 103个乡（镇）、993个

行政村村委会公厕粪污全部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，农村公厕、

农村户厕已全部建档立卡，并按要求录入省级系统。

二是农村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。全市 10县（区）91个非

城关镇中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 35.16%（仅含城乡一体化等无害

化处理设施覆盖和有烟气处理的小型热解站等处理设施，不包括

简易填埋、简易焚烧、指定地点堆放等），自然村垃圾处理设施

覆盖 15.53%，有效治理率 94.46%，全面消除非正规垃圾堆放点

裸露垃圾。

三是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。全市乡（镇）镇区生活污

水处理设施覆盖率 14.29%（不含简易生态湿地、氧化塘等处理），

自然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22.22%，乡（镇）镇区、农村生活污水

得到有效治理，村庄周边及村内水塘沟渠干净、通畅的自然村比

例达 100%。

四是农村人居环境稳步提升。全市实现人畜分离、畜禽粪污

入坑的自然村比例达 100%，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30%以上，所有

乡（镇）镇区及自然村公共空间全部得到有效整治；实现自然村

通畅里程 4598 公里，全面完成“直过民族”、人口较少民族、沿

边地区自然村通硬化路任务，进村入户道路畅通的自然村比例达

到 100%；通过实施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、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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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危房改造工程，全市所有自然村农村饮水安全有保障、通动

力电的比例全部达 100%，92402 户 4 类对象危房全部“清零”；

创成省级卫生乡（镇）66 个、省级卫生村 497 个，创建覆盖率

高于省级考核指标要求。全市所有自然村达到农村人居环境 1档

标准，达标率 100%。

五是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。市、县财政部门认真落实财

政政策，统筹各类财政资金，不断加大财政投入，为农村人居环

境整治提供有力保障，农村人居环境整体面貌得到明显改善。

2013—2020 年，普洱市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共投入资金 29424.59

万元（中央资金 21300万元、省级资金 4790万元、其他自筹部

分 3334.59万元）。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实施，建成了 143

个美丽乡村（省级 12个、市级 69个、县区级 53个），覆盖农

村受益人口 10.11万人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虽然全市 10县（区）均实现三年行动目标，顺利通过省级

考核验收并全部予以销号。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：

一是资金保障不足。正如您所说的一样，由于普洱市脱贫攻

坚任务繁重，加之市县两级财政困难，难以及时足额拨付奖补资

金和配套资金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改厕和农村“两污”处理设

施覆盖率。同时，由于缺乏运营管理资金和技术力量，存在“重

建设、轻管理”的问题，导致部分已建成的农村公厕卫生差，部

分生活垃圾、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现了闲置现象，发挥作用不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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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显。

二是群众自觉参与意识不强。由于普洱市属边疆少数民族地

区，“直过民族”较多，农村群众人均受教育年限短，部分村民对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、卫生意识落后，在推进垃

圾就近分类、维护村容村貌、爱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主动性不够，

自觉参与意识还有待提高。

三是农村“两污”设施建设滞后。由于普洱市农村群众居住分

散，村庄数量多且大部分地处于山区半山区，对农村垃圾和污水

处理设施特别是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困难较大，加之市、县两

级财政困难，难于拿出更多资金投入农村“两污”基础设施建设，

而争取上级项目也有一定的局限性。根据 10县（区）县域农村

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，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约需资金 62亿

元，目前每年能够争取到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资金极其有

限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缓慢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重点

下一步，我们将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和推

进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为契机，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

组织领导，抓紧问题整改，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，努

力建设美丽宜居的农村人居环境。

一是持续推进农村“厕所革命”。紧紧围绕到 2025 年常住户

100户以上自然村 1座以上卫生公厕全覆盖、农村卫生厕所覆盖

率达 80%以上目标要求，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，持续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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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“厕所革命”，稳步提高自然村无害化公厕和农村卫生户厕

覆盖率，满足农村群众如厕需求。

二是加大资金投入。市、县两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财政政策，

统筹各类财政资金，不断加大财政投入。2021 年各县整合涉农

资金 14348.38万元，专项用于村组道路建设，解决行路难问题；

整合涉农资金 7079.04万元，专项用于农村“两污”治理，以改善

农村环境面貌、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目标，结合美丽乡村建设，

全面推进农村厕所、垃圾、污水专项整治；2021 年市级财政年

初预算安排“厕所革命”专项配套资金 1200万元。

三是积极争取项目支持。市级层面积极向省级争取农村“厕

所革命”整村推进财政奖补资金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、农村垃圾、

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。通过积极努力和争取，2021 年争取到

中央基建投资预算专项资金 4000万元，专项用于澜沧县和西盟

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每个县 2000万元。省级农村卫生户厕改

建补助资金也由原来的 400元/座提高到 800元/座。同时，进一

步完善政府、金融机构、社会力量等多元投入机制，多渠道筹集

资金，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，加大对改善

农村人居环境的支持力度。

四是坚持村民共建共享。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，激

发群众内生动力，建立政府、村集体、村民等各方共谋、共建、

共管、共评、共享机制，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投身到农村人居环境

整治工作之中，共建美丽村庄、幸福家园，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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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。

感谢您对普洱市农业农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彭忠勤，13577982958。

附件：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普洱市农业农村局

2021年 8月 2日

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生态环

境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政协提案委


